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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教育两级 
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为贯彻落实学校研究生教育大会精神，推动研究生教育两级

管理体制改革落实到位，经学校 2021 年第 15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

通过，现将《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教育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予以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武汉体育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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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教育两级管理体制 
改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精神，根据教育部、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

的意见》（教研政„2020‟9 号）提出的“健全校院两级研究生

教育管理体系、加强基层管理力量”有关要求，构建与学校“更

大规模、更高质量”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与

运行机制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研究生教育实施两级管理体制，更好发挥培养

单位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主体作用，强化研究生院、党委研究生工

作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统筹规划、组织协调和质量监控职能，形

成学校统一领导，相关职能部门分工管理，各培养单位具体负责

的责权清晰的研究生教育两级管理体制。 

第二章 职责分工 

第三条 研究生院为学校负责研究生教育的职能部门，主要

职责包括： 

1.根据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方针、政策，结合学校发展规

划，制定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、研究生教育管理规章

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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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组织开展学位授权点申报、建设、评估和《研究生教育质

量年度报告》的上报工作。 

3.组织开展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、招生资格年度审核、培

训、考核等工作。 

4.根据学校发展规划制定研究生年度招生计划，负责研究生

招生报名、命题、考试、评卷、复试、录取等组织工作。 

5.组织审定研究生培养方案，审查各学位点培养计划、课程

教学大纲，检查各学位点组织实施情况，负责研究生教育质量保

障体系建设工作。 

6.组织开展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、课程与教材建设、案例库

建设、产教融合机制建设、研究生工作站申报及建设，下达研究

生教学任务，核定研究生教学工作量，负责研究生公共课及同等

学力等在职人员教学工作。 

7.组织开展学位审查和学位授予工作，督促各单位做好研究

生中期筛选、学位论文开题报告、优秀学位论文培育与评选、预

答辩、学位论文盲评答辩等工作，组织协调各培养单位的论文答

辩工作。 

8.组织开展研究生学术交流、学术讲座，协调研究生国际合

作与交流工作。 

9.组织开展研究生学籍，职业发展、就业指导与服务，档案

管理、数据报送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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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为学校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

的职能部门，主要职责包括： 

1.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规章制度建设，统筹指导

全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风建设、学术诚信教育、心理健康

教育。 

2.负责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、培训、考核等工作。 

3.负责统筹协调研究生的综合测评，组织评选表彰研究生先

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 

4.统筹管理研究生奖助体系建设，负责评定发放各类研究生

奖助学金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、助学贷款等管理工作，开展

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工作。 

5.负责研究生安全教育与管理，预防并妥善处理研究生突发

事件。 

6.负责研究生违纪处分审核及申诉处理工作。 

第五条 各培养单位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主体，负责本单位研

究生招生、培养、学位、就业、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等工作，

主要职责包括： 

1.制定本单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。 

2.负责本培养单位学位授权点的申报、建设、评估和《研究

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》编制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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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负责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、聘任、管理、年

度资格审查工作。 

4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招生宣传、复试录取工作。 

5.负责制定本单位研究生培养方案、课程教学大纲，负责组

织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。 

6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教学任务的分解实施、课程教学的组织

和管理，课程与教材建设、案例库建设、研究生工作站申报及建

设，本单位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的监控及研究生教学工作量的计

算。 

7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中期筛选、学位论文开题报告、优秀论

文培育与评选、预答辩、盲评、答辩、学位申请有关材料的整理

和报送等工作。 

8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学术交流、学术讲座、国际化交流工作。 

9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就业工作。 

10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、学风建设、学术诚信

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。 

11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辅导员日常管理，协助做好研究生辅

导员队伍建设、培训、考核等工作。 

12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导师履行思想政治教育责任情况的管

理、监督和考核。 

13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的综合测评、评优表彰推荐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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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负责本单位各类奖助学金评审细则制定和评定工作。 

15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注册报到、请销假、组织关系转接、

在读证明、鉴定政审等日常管理工作。  

16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党团组织建设、研究生党团员发展和

教育管理工作。 

17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分会建设，组织本单位研究生开展校

园文化、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学术科技、创新创业等活动。 

18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安全教育与管理、突发事件处置工作。 

19.负责本单位研究生违纪事实认定及上报工作。 

20.完成学校交办的有关研究生教育的其他工作。 

第六条 其他相关职能部门，进一步树立一切为人才培养服

务的理念，充分落实在研究生教育各方面工作的职责，不断提高

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，为学校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

撑。 

第三章 保障实施 

第七条 研究生教育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后，研究生院、党委

研究生工作部、校团委等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完成内设岗

位调整和相关人员配备。各培养单位同时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管

理组织机构。 

第八条 各培养单位作为研究生培养的责任主体，在学校规

定的权限内，按照院系运行与决策机制全面负责本单位研究生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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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管理工作。 

第九条 为加强学科与学位点建设工作，确保学位授予质量，

按一级学科成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，负责指导本学位授权点的规

划、建设与评估工作，审议研究生培养方案、学位授予标准以及

学位申请人情况并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建

议，协助处理本学位点学位授予争议等工作职责。 

第十条 学校根据牵头的学位点数量和研究生规模情况，为

各培养单位配备 1-2 名研究生教学秘书，按照师生比不低于

1:200 的比例配齐建强研究生专兼职辅导员。 

第十一条 研究生院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等相关部门根据上

级文件及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要求，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规

章制度的建设，指导各培养单位健全相关制度。根据两级管理职

责权限完善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并组织培训，不断提高研究生教

育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。 

第十二条 研究生院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等相关部门根据学

校研究生教育发展需要，每年向学校提出研究生教育预算方案。

设立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管理专项经费，用于本单位研究生教育

相关工作的各项支出。 

第十三条 根据学校目标管理的统一要求，研究生院负责制

定培养单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目标管理专项工作考核体系与办

法并予以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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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，

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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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责任领导、教学秘书、 

辅导员配备计划一览表 
 

序号 培养单位 牵头（*）或参与建设 

的学位点 

研究生

人数 

院（系） 

责任领导 

研究生 

教学秘书 

研究生辅导

员配备计划 

1 体育教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（体育学）*、

体育（专硕） 

474 书记、院长 沈磊 2 

2 健康科学学院 心理学*、应用心理（专硕）*、

特种医学*、运动人体科学、运

动康复 

337 书记、院长 王晓昆 

贺梦阳 

1 

3 运动训练学院 体育（专硕）*、体育教育训练

学 

243 书记、院长 何芸 1 

4 艺术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*、艺术（专硕）*、

体育教育训练学、体育（专硕） 

220 书记、院长 吴瑜 1 

5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*、新闻与传播（专

硕）*、艺术（专硕）、体育新闻

传播学 

205 书记、院长 王创业 1 

6 经济与管理学

院 

工商管理*、体育人文社会学、

体育（专硕） 

165 书记、院长 冯华 1 

7 武术学院 民族传统体育学、体育（专硕） 153 书记、院长 常屏亰 1 

8 网球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、体育（专硕） 123 书记、院长 金胜真 1 

9 足球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、体育（专硕） 108 书记、院长 彭榆琴 1 

10 体育工程与信

息技术学院 

体育工程学 45 书记、院长 庞艳宾 1 

合计 2073  11 11 

备注： 

1.本表中各培养单位研究生人数统计口径为基本修业年限的在籍学生,其中硕士为 2019 级、2020 级、

2021 级，博士为 2018 级、2019 级、2020 级及 2021 级，2021 级研究生人数按招生人数核算。 

2.国际教育学院、竞技体育学院所属导师指导研究生分别划归新闻传播学院、运动训练学院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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